附件2

天津市医疗保健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校验情况登记表

	  ________区、县

	序号
	单位名称
	计生级别
	计生床位
	校验合格项目
	在岗计生
人员数
	若有不良记录请注明情况
	校验结论
	备注（如新审批或者新增项目的机构，请注明有关情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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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注：1、“不良记录”列中填写“有”或者“无”，填写“有”的，需注明具体情况；
    2、“校验结论”列中填写如下三种情况：（1）合格；（2）暂缓1月；（3）暂缓3月；（4）暂缓6月。 


